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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水办〔2020〕244 号

죽퇇쫐쮮컱뻖

맘폚ퟶ뫃 2020 쓪뛈쮮샻쮮뗧릤돌쾵쇐튵

벼쫵룱짪놨릤ퟷ뗄춨횪

各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中共三亚市委组织部《关于做好 2020 年度我市职称评审

工作的通知》（三组字〔2020〕186 号）的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市

2020 年度水利水电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我市辖区内各类企事业单位（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）

专业技术岗位上从事水利水电工程系列专业技术工作且符合相应

资格条件的人员（不含公务员、参公人员和离退休人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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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市就业的港澳台从事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技术人员，以

及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从事水利水电专业的技术人

员可按相关规定申报。

非公有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和自由职业从事水利水电专业

的技术人员可由所在单位或者人事代理机构、档案托管机构报送。

中央驻琼单位或外省驻琼企业的分支机构（分公司、办事处

等）和军队从事水利水电专业的技术人员，如需在我市申报评审

的，经其具有职称评审权限的人事部门出具委托函后，可视情受

理。

二、申报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申报受理时间：2020 年 9 月 1 日—2020 年 9 月 30 日

（不含节假日）。

（二）申报受理地点：三亚市天涯区新风街 42 号水务局 6楼

财务室。

（三）联系人：秦楠，联系电话：88272136；杨超，联系电

话：13215758686。

凡未在规定时间和未按规定程序上报申报材料的，本年度不

再受理。

三、申报专业

水利水电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初、中级专业职称评审分为：水

文水资源规划专业、水利工程地质勘察专业（含岩土工程勘察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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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专业、水电工程机电专业、水工建筑专业、市政给排水

专业、水利工程测量专业、水质分析专业、电气工程专业。

四、申报权限

根据《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下放职称评

审权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琼人社发〔2017〕170 号）要求，职称

评审实行属地管理原则，凡工商注册地在三亚市的企事业单位（不

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）的初、中级职称评审到我局申报。

申报人越级参加省直部门评审或未经我局审核同意委托其他单位

评审，取得的初级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一律无效。

五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业绩条件。按照我省现行水利水电领域工程技术人员

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规定执行（详见附件 1、2）。对在抗击新

冠肺炎疫情和脱贫攻坚等一线做出重大贡献和长期工作在基层一

线的人员可予以政策性倾斜。

（二）职称外语、计算机条件。对申报初、中级职称的专业

技术人员不作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要求。

（三）资历条件。资历计算以用人单位聘书为据，自聘任之

日计算，任职资历的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申报职称所

需的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历（学位）证等其它申报材料的截止时

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对我省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

缺人才，3 年内可按规定放宽资历、年限等条件限制，根据能力



- 4 -

和业绩成果直接相应层级职称。

（四）品德要求。将品德作为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，各用人

单位要严格把好推荐关，通过个人职述、考核测评、民意调查等

方式全面考察申报人的职业操守和从业行为，对受到记过以上处

分且受处分期间的事业单位人员，不得推荐参评；对品德有问题

的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

（五）继续教育条件。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执行，将继续

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。专业技术人员

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，每年累计应不少于 90 学时，其中，专业科

目一般不少于 60 学时，公需科目一般不少于 30 学时。

（六）职称和职业资格对应条件。严格落实《关于在部分领

域建立职称和职业资格对应关系的通知》（琼人社发〔2018〕381

号）要求，对符合对应关系的职业资格，可作为申报晋升高一级

职称的条件。

（七）职称确认和转评条件。从中央、外省市到我市工作的

专业技术人员，按规定办理职称确认满 1年后，符合条件的可申

请转评或晋升评审，其前后的任职年限可合并计算。

六、申报材料清单（详见附件 3）

七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职数控制。对于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，应在

职数结构比例内进行评审，实行评聘结合，其余单位实行评聘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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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对申报人拟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和公示，公

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并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及公示结果做出

鉴 定 。 在 《 海 南 省 专 业 技 术 资 格 评 审 表 》 （ 网 址

http://www.sanyadj.gov.cn/下载）“基层公示结果”栏中，应

注明“经公示（公示日期为 XX 年 XX 月 XX 日至 XX 月 XX 日），材

料真实，同意上报”。凡发现申报材料存在造假或未按要求进行

公示的一律不予受理，伪造学历、资格证明、虚报资历、业绩等

者，三年内不得申报。

（三）对提交复印材料的，必须由本单位人事部门审核，注

明“复印件与原件一致”字样，并由审核人员签名盖章，未经核

实签名盖章的复印件不予受理。

（四）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“本人专业技术工作

述评”栏的最后承诺语：“本人承诺：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证明

材料真实准确，对因提供有关信息、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

成的后果，责任自负。”必须手写。

（五）《个人综述材料》须按要求排序，每页复印件应加盖

本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公章。

（六）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和省现行职称政策执行。

工作过程中，如遇其他重大政策调整，按新的政策执行。

http://www.sanyadj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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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海南省水利水电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初级专业技术资

格评审条件（试行）

2.海南省水利水电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师专业技术

资格评审条件（试行）

3.职称评审申报材料要求

三亚市水务局

2020 年 8 月 20 日

（联系人：秦楠，电话：88272136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三亚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 21日印发

（共印 2份）


